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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立法目的和依据】 为了
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关爱保护
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适用范围及定义】 本市
行政区域内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适用
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留守儿童是指父母
双方外出务工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另一
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
年人。

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基本原则】 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遵循家庭尽责、学校管护、政府主
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政府职责】 市、县、区人
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体系和救助保护机制，将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纳入基层网格化治理工
作的重要内容，保障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经费。

市、县、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
牵头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工作。教育、公安、司法
行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
健康等有关部门，按照工作职责共同
做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第五条【社会参与】 共产主义青
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残疾人联合
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志愿者
协会以及其他人民团体、有关社会组
织，应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做好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

第六条【乡镇街道、村（居）委员会
职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负责本辖区内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和
日常服务工作，建立留守儿童信息台
账，一人一档，动态管理、精准施策，
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和社会力量开
展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活动。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政府有
关部门对留守儿童父母开展法治宣
传、监护教育和指导，督促其履行监
护责任；负责对本辖区内的留守儿童
信息进行收集，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每个村（居）民委员
会应当配备一名儿童主任，负责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的日常工作。

第七条【家庭责任】 留守儿童的
父母应当依法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留守儿童，
并及时将委托监护情况及务工地点、联
系方式等信息告知留守儿童所在学校、
幼儿园和住所地村（居）民委员会。

被委托人应当对留守儿童依法履
行监护职责，为留守儿童提供生活、
健康、情感、安全等方面的照护，不得
让留守儿童脱离照护单独生活，不得
侵犯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

留守儿童的父母应当同被委托人
对留守儿童进行合理管教，预防和制
止留守儿童的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
为。

第八条【定期沟通】 留守儿童的
父母每周应当与留守儿童、被委托人
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至少联系和交

流一次，了解留守儿童生活、健康、学
习情况，给予亲情关爱。发现留守儿
童心理、行为异常情况，应当及时采
取干预措施。

鼓励外出务工的父母携带未成年
子女共同生活。

第九条【协同关爱】 中小学校、
幼儿园应当通过电话、家访、家长会
等方式加强与留守儿童的父母、被委
托人沟通交流，了解留守儿童生活情
况和思想动态。

中小学校可以通过延时服务等方
式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辅导，帮助留
守儿童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加强与
父母的情感联系和亲情交流。

有条件的村（居）民委员会可以设
立儿童之家等服务场所，并依托这些
服务场所组织本村（居）民委员会的
大学生、退休教师或者其他志愿者在
节假日为留守儿童提供课后辅导等关
爱服务。

第十条【心理关爱】 中小学校应
当设置心理健康辅导室，按照规定配
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根据留守
儿童不同阶段的心理、生理特点，提
供 专 业 化、个 性 化 的 心 理 辅 导 和 教
育。

中小学校应当将心理健康课程列
入必修课内容，确保小学各年级每学
年不少于 12 课时、中学不少于 14 课
时。

第十一条【安全教育】 中小学
校、幼 儿 园 应 当 加 强 留 守 儿 童 防 欺
凌、防性侵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
增强其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在寒暑假
前主动将安全教育及其他假期注意事
项告知留守儿童的父母、被委托人及
其住所地村（居）民委员会的儿童主
任，做好交接工作，保障留守儿童假
期安全。

第十二条【防网络沉迷】 留守儿
童的父母、被委托人应当引导留守儿
童合理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预
防沉迷网络。发现留守儿童沉迷网络
的，应当进行教育和引导，帮助其恢
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中小学教师不得用手机布置作
业 ，不 得 要 求 学 生 利 用 手 机 完 成 作

业。
第十三条【控辍保学】 中小学校

应当劝导无故旷课、辍学的留守儿童
复课、复学，并及时告知留守儿童的
父母或者被委托人；劝返无效的，应
当及时书面报告其住所地村（居）民
委 员 会 、乡 镇 人 民 政 府（街 道 办 事
处）、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由
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
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相关
部门开展联合劝返工作。

第十四条【托管机构责任】 校外
托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安全管理
制 度 和 应 急 处 置 机 制 ，落 实 学 生 管
理、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建筑安全、
疾病预防控制等责任，确保托管留守
儿童人身安全。

第十五条【强制报告】 中小学
校、幼儿园、医疗机构、村（居）民委员
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
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
发现留守儿童存在下列情形的，应当
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协助公安机关
调查：

（一）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或者
失踪的；

（二）被委托人丧失监护能力或者
不履行监护责任的；

（三）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
（四）疑似遭受意外伤害或者不法

侵害的。
第十六条【应急处置】 公安机关

应当及时受理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
有关报告，第一时间出警调查，有针
对性地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一）属于留守儿童单独居住生活
的，应当责令其父母立即返回或者确
定被委托人，联系不上留守儿童父母
的，应当就近护送至其他近亲属、村
（居）民委员会或者救助管理机构、福
利机构进行监护照料；

（二）属于失踪的，应当按照儿童
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及时开展调查；

（三）属于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
依法制止，必要时通知并协助民政部
门将其安置到临时庇护场所、救助管
理机构或者福利机构实施保护；

（四）属于遭受其他不法侵害、意
外伤害的，应当依法制止侵害行为、

实施保护。
公安机关应当将相关情况及时通

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第十七条【评估帮扶】 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接到公安机关的
通报后，应当会同民政部门、公安机
关在村（居）民委员会、中小学校、医
疗机构以及留守儿童的亲属、社会工
作专业服务机构的协助下，对留守儿
童的安全处境、监护情况、身心健康
状况等进行调查评估，有针对性地安
排监护指导、医疗救治、心理疏导、行
为矫治、法律服务等关爱服务。

对于监护人家庭经济困难且符合
有关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政策的，民
政及其他社会救助部门应当及时纳入
保障范围。

第十八条【监护干预】 被委托人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乡 镇 人 民 政 府
（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
及时督促和指导留守儿童的父母变更
被委托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留守儿童身心
健康的行为；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
法履行监护职责，导致留守儿童处于
危困状态；

（三）实施严重侵害留守儿童合法
权益的其他行为。

第十九条【司法保护】 公安机
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侵
害留守儿童或者其他涉及留守儿童的
案件时，应当根据留守儿童的身心特
点 ，严 格 依 照 法 定 的 程 序 和 方 式 进
行，落实“一站式”取证、社会调查、心
理干预等保护措施，保护留守儿童的
名誉权、隐私权及其他合法权益。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侵
害留守儿童或者其他涉及留守儿童的
案 件 时 ，对 需 要 评 估 帮 扶 的 留 守 儿
童，按照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程序
执行。

第二十条【就业帮扶】 市、县、区
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
当开展劳动力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对
有意愿在当地就业创业的留守儿童监
护人，有针对性地推荐用工岗位信息
或者创业项目信息，引导扶持务工人
员返乡创业就业。

第二十一条【法律责任】 各级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中，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负有
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法律责任】 留守儿
童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
监 护 职 责、侵 犯 留 守 儿 童 合 法 权 益
的，由其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予
以劝诫、制止；情节严重的，村（居）民
委员会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公安机关接到报告或者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
件过程中发现留守儿童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存在上述情形的，应当予以
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
导。

第二十三条【转致条款】 违反本
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
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施行时间】 本条例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驻马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2号

根据驻马店市人大常委会 2026年度立法计划安排，《驻马店市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条例（草案）》已于 2026年 4月 29日经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第一次审议，拟于2026年 8月提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二
次审议。为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现将
该草案（征求意见稿）予以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修改意见、建议请以
书面、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于 2026年 6月 11日前向市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反馈。

网络查询：驻马店人大网（www. zmdrd.gov.cn）
邮寄地址：驻马店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联系电话（传真）：0396—2601055
电子邮箱：zmdrdlfk@126.com
特此公告。

驻马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6年 5月 14日

驻马店市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近日，在泌阳县盘古乡卧

牛山村的稻田里，村民正抢抓

农时进行稻田打浆平整作业，

农 户 采 用 人 工 与 机 械 协 同 方

式，为即将到来的插秧季做好

准备。旋耕机将稻草根和泥土

翻耕混合，提升土壤通透性，为

水稻生长创造良好条件。⑥5

本报记者 徐 明 摄

稻田备耕忙

本报讯 （记者 熊国森 通讯员 杨琳
琳 赵 军）5 月 11 日，新蔡县栎城镇周湾
村的小黄姜种植基地，一股清新的泥土
气息扑面而来。一排排标准化大棚整齐
排列，蔚为壮观，棚内姜苗青翠欲滴，长
势喜人，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希望。

基地负责人王海洋像往常一样，穿梭
在大棚之间，仔细检查棚内的温度、湿
度，查看姜苗的生长情况。这是他每天
必做的“功课”。看着一株株茁壮的姜
苗，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今年气候适宜，
加上精细化管理，姜苗长得特别好，又是
丰收年。”他信心满满地说。

据了解，该基地由新蔡旭洋家庭农场
经营，占地 100 亩，建有标准化大棚 70
个 ，是 当 地 颇 具 规 模 的 设 施 农 业 示 范
点。基地主要种植品种为优质小黄姜，
每年农历正月播种，8 月即可采收，生长
周期约 7个月。

与传统种植模式不同，该基地大力推
行现代化、自动化管理。棚内配备了先
进的吊喷浇水系统，能够根据姜苗不同
生长阶段的需求，实现精准、节水的自动
化灌溉，不仅有效保障了姜苗的水分需
求，还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目前，整个
百亩基地的日常管理仅需 5名工作人员。

“我们这里的土壤和气候非常适合小
黄姜生长，产出的姜块大、色泽鲜、辣味
浓、品质优。”基地负责人王海洋介绍。得
益于科学种植和精细管理，基地年产优质
小黄姜 600吨左右，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基地的小黄姜凭借其优良品质，产品不愁销路。目前，与四川等地的
客商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主要通过订单农业和批发外运的方式，将新
鲜优质的小黄姜销往全国各地。

小小黄姜，不仅“种”出了农民的好日子，也成为了推动栎城镇农业产
业升级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该基地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周边农户提
供了可借鉴的现代化农业种植经验，其稳定的订单农业模式也带动了当
地就业，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优质小黄姜的外销，也进一步扩大
了新蔡县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②9

本报讯 （记者 张 锟）近日，位
于泌阳县黄山口乡的百亩玫瑰花田
迎来盛花期，空气中弥漫着沁人芬
芳。田间地头，工人正忙着采摘玫瑰
花，随后迅速送往加工车间进行烘干
处理。与观赏玫瑰不同，这里的玫瑰
主要制成高品质的中药饮片及食品。

“我们种植的玫瑰花既可药用，
也可食用，不仅能用于高品质中药饮
片的炮制，还可用于鲜花饼、饮料等
产品的加工。”黄山口乡安淳李村党
支部书记李华科介绍。为了发展玫
瑰产业，李华科曾多次前往山东学习
种植技术，并深入调研市场需求及周
边种植结构。从技术攻关到田间管
护，李华科的不懈努力，最终让小小
玫瑰花在黄山口乡的青山绿水间如
期绽放。

玫瑰产业不仅限于采花季节。
据李华科介绍，日常管护同样需要大
量人手，包括定期修剪植株、疏花等
工序，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增
收。目前，玫瑰种植园区已扩展至约
100亩，他表示，将逐步扩大种植规
模、提升产能，为发展精深加工筑牢
基础，同时依托乡域山野风光，打造
玫瑰观光农业，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完善乡村旅游线路。

近年来，黄山口乡大力发展中药
材种植加工特色富民产业，支持致富
带头人先行先试，持续做大产业规
模、做优产品品质、做强本土品牌。
据了解，该乡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完善基础设施，全力保障玫瑰等特色
产业发展，以特色小花撬动乡村振兴
大产业。②9

本报讯 （记者 张 锟）近日，上
蔡县五龙镇军慧种苗有限公司的标
准化育苗温室内暖意融融、生机盎
然。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列，西瓜、
甜瓜、西红柿、辣椒等果蔬幼苗青翠
欲滴、长势喜人，工人正忙着间苗、管
护，一派繁忙的“育苗工厂”景象。

为破解传统农业“种难、卖难”痛
点，五龙镇立足市场需求，以订单式
育苗为抓手，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由
军慧种苗公司牵头成立种植专业合
作社，建成占地 15亩、含 4栋高标准
温室的智能育苗园区，配套智能化温
控、湿度调控及营养供给设备，实现
种苗培育精准化、标准化。

园区聚焦西瓜、甜瓜、西红柿、辣
椒等40多个品类，全面推行“以销定
产、按需育苗”的订单模式，根据客户

订单安排生产，有效规避市场风险，
保障产销精准对接。依托专业技术
与智能设备，种苗成活率高、抗逆性
强，稳定供应本地及周边种植基地、
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育苗产业四季不停、用工稳定，
常年吸纳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
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兼顾产业
效益与民生福祉。

据悉，园区全年可育苗600多万
株，年销售额 500万元，走出了一条

“小种苗、大产业”的特色振兴路。
“下一步，五龙镇将持续壮大种

苗产业规模，优化品种结构、提升培
育技术，推动订单育苗产业向规模
化、智能化、品牌化迈进，以特色种苗
经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五龙镇相
关负责人说。②9


